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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城市、乡镇“污废水零直排区”建设技术规范》

（DB34/T5329.1～5-2025）解读

2025 年 11 月 19 日，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制定的《城市、乡镇“污废

水零直排区”建设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技术规范》），经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编号为 DB34/T5329.1～5—2025，2025 年 12

月 19 日起实施。

一、《技术规范》制定的背景是什么？

答：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为了深入贯彻党和国家“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思想，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感、获得感

和满足感，推进城市、乡镇“污废水零直排区”建设，提升水环境管

理水平，保障水生态环境质量尤为重要。制定本标准，提升城市、乡

镇“污废水零直排区”建设成效，对打好碧水保卫战具有重要的支撑

作用。近年来，安徽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及全省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精神，加快建设生态强省全面打造美丽安徽。统筹水资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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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水生态治理，积极推进美丽河湖建设，扎实开展长江保护修复

攻坚，加强巢湖综合治理，持续推进淮河流域水质提升行动，巩固新

安江流域生态保护成效，保障引江济淮输水水质。加快实施皖北地区

群众喝上引调水工程。扎实推进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推动城乡

供水一体化，强化乡镇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水污染

排查整治，实行重点行业企业污水治理与排放水平绩效分级。扎实推

进入河排污口“查测溯治”，全面建成排污口监测监管体系。开展城

市污水管网整治攻坚，加大城镇污水管网、老旧破损管网改造力度。

城市、乡镇“污废水零直排区”建设是水环境治理提质增效的创新之

举，核心是雨污分流、截污纳管、长效运维，做到排水口“晴天不排

水，雨天无污水”。《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提出，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完善我国改革开

放空间布局、打造我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的重大战略举措，要共创

生态环境协作机制，健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完善区域法治

标准体系，推进标准协同。浙江省早在 2018 年起就全面开展“污废

水零直排区”建设，并建成‘污水零直排区’工业园区、生活小区等，

拉动有效投资。我省作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成员之一，应全面对标长

三角区域，共建绿色发展美丽长三角。

二、《技术规范》的制定过程是怎样的？

答：受省生态环境厅委托后，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会同相关单位成立

标准编制小组，明确工作职责与分工。编制组随即全面开展前期调研



和资料收集工作，系统梳理、汇总了国家及地方关于“污废水零直排

区”建设的各项要求、相关规范与标准，确保对现有政策和技术体系

有清晰把握。同时，为借鉴先进经验，编制组主动赴浙江省、杭州市

等地进行了考察学习，了解“污废水零直排区”建设的实践动态。编

制组起草了《技术规范》的草案，并就草案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

修改，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初稿。随后，编制组完成草案、编制说明及

立项审批表等材料，经主管部门同意后报送至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该

标准通过了立项论证会专家的论证，成功获得立项。安徽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将本标准列入制修订工作计划。为进一步提升标准的科学性和

适用性，编制组在立项后开展了更为深入和有针对性的现场调研。专

程赴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重点调研其地方标准的编制情况，学

习借鉴浙江省在地方标准制定方面的先进理念、方法和成功经验。之

后，编制组将调研重点转向省内，深入合肥市肥东循环经济示范园、

多家污水处理厂、重点企业以及典型生活小区等。通过实地考察，详

细了解了工业园区、重污染行业、生活小区的排水设施运行、污废水

控制与处理、初期雨水自动监测设施设置等情况；调研了生活小区及

“六小”服务行业的污废水控制措施，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维护与应急

处理方案，园区及公共排水设施的日常养护、巡检手段、智能管理措

施及管理平台等。通过调研，对排查细则进行查缺补漏，吸收成熟的

运行维护经验和方案。依据标准相关要求，编制组充分吸收借鉴其他

省市先进工作经验，并紧密结合安徽省实际情况，对标准文本进行了

多轮研讨、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了《技术规范》（初稿）。为确保



标准的专业性和严谨性，编制组组织召开了专业技术咨询论证会，邀

请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对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进行了细致的专业论

证。编制组根据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对标准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优

化，从而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为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提高标准

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编制组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定向发送给相关部门、

行业协会及有关企业。在省市场监督局网站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

意见期间未再收到修改反馈意见。经过上述程序，标准文本得到进一

步完善，为后续的审定和发布奠定了基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省生

态环境厅组织召开《技术规范》审查会。《技术规范》通过技术审查

并按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照相关程序报批。《技术规范》于

2025 年 11 月 19 日由省市场监管局批准发布。

三、《技术规范》的适用对象是什么？

答：《技术规范》适用于城市建成区、乡镇人民政府驻地“污废水零

直排区”建设中的排查、设计与施工、评估与验收、运行维护等整个

工作。

四、《技术规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技术规范》主要由《总则》、《排查》、《建设与施工》、《评

估与验收》和《运行维护》5个部分组成。分别规定了城市、乡镇“污

废水零直排区”建设技术规范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与定义、

建设内容和技术要求等主要内容。



五、《技术规范》实施的时间是什么？

答：自 2025 年 12 月 19 日起执行。

六、《技术规范》制定后，如何确保顺利实施？

答：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结合辖区内污废水“零直排区”建设的实际需

要，做好监督实施，相关地方政府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等部门参与监

管或指导监督，相关运维单位参与建设并运行维护。

七、如何获取《技术规范》文本？

答：《技术规范》文本可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官方网站

（https://sthjt.ah.gov.cn/）下载。来源：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安徽省《城市、乡镇“污废水零直排区”建设技术规范》解读（DB34/T5329.1～5-2025） 
	安徽省《城市、乡镇“污废水零直排区”建设技术规范》
	（DB34/T5329.1～5-2025）解读
	一、《技术规范》制定的背景是什么？
	二、《技术规范》的制定过程是怎样的？
	三、《技术规范》的适用对象是什么？
	四、《技术规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五、《技术规范》实施的时间是什么？
	六、《技术规范》制定后，如何确保顺利实施？
	七、如何获取《技术规范》文本？

